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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102.06.17 一百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使學生結合課程專業理論與產業實務經驗，增進實用能力，特與合作機構辦理學

生校外實習。茲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為專業課程校外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由本系依教育目標、課程

特色及產學合作需要規劃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系主任、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學生代表 1人及「校外實習」授課教師等

人共同組成。本委員會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第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若須邀請實習機構代表出席時，則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  

第五條  本委員會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單位或

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須有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含)始得開議，另須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

上(含)同意始得決議。 

第七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包含專業課程校外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之規劃、合作機構之選

定、訂定實習合作契約書、訂定合作計畫、學生實習單位分發、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

習後之轉介、評估學生校外實習成效、學生校外實習權益申訴案件協商及其他有關權益

保障等事宜。 

第八條  本系學生若因專業課程校外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對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

施或處理情形，認為實習權益受有損害者，得向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本委員

會應邀請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協商解決方案，送請本校

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第九條  本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